[bookmark: _heading=h.gjdgxs]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超修學分申請書
· 學生因特殊情況需超修學分數高於「 修課學分數上下限規定」所列學分上限者，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填妥本申請書經家長、學習輔導教師、成長導師、教學組長、教務主任同意，教務單位調整修課學分上限後，始可超修學分至本申請書核定之修課總學分數。 
· 本申請書至遲應於開學第三週(高一新生於開學第五週)之前，經家長、學習輔導教師、成長導師、教學組長、教務主任核章，並送達教務單位，否則不受理超修學分。 
· 若有以下情況，原則上教務處皆不予同意： 
           曾有一學期達1/2（特殊生2/3）不及格紀錄，或其前二學期成績並未明顯穩定進步者。
 
學生填寫欄：
	學生姓名
	
	學號
	

	申請日期
	___學年度___第__學期
	聯絡電話
	

	擬請同意本學期之修課總學分數：___學分

	擬超修之原因：（請勾選，並檢附歷年成績表及相關可資證明之文件）
□ 轉學生應補修之學分頗多，且其前一學期在他校百分制平均成績達80分
□ 資賦優異學生，須加修對競賽或專題有幫助之特定課程【請詳述參與競賽名稱】 
□ 最高年級學生，不超修則無法如期畢業 
□ 其他非常特殊之個人情況，有超修之必要【請檢附證明或於下欄詳述原因】 

	補充說明欄：【請詳列本學期擬修習之全部科目學分，及其課程類別（例如：X 年級必修、選修），本欄若不敷填寫，請繼續書寫於本申請書背面】


















核准欄：
	家長
	學習輔導教師
	成長導師
	教學組長
	教務主任

	

	
	
	
	


（核准案）教務單位承辦人處理完畢蓋章： (保存期限：3 年)
